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污水处理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污水处理服务范围为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
2、 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1） 项目内容及需求
1.我院城北院区废水排放口平均月流量为3900立方米，年均排放量约为46800立方米。
2.为避免污泥在院内储运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降低外运处置成本，供应商需提供一台污泥压滤机设备，设备类型建议为全自动厢式压滤机或叠螺式脱水机，处理能力须匹配医院日污水处理量（约100-300吨/日），压滤后污泥含水率低于80%，并包含设备安装、调试及与原有污水处理系统的联动运行服务。
3.供应商负责招聘并培训本地化操作人员，派遣驻点配备持证上岗的专业操作人员并在响应文件中附上用于本次项目的投入人员名单及有效证书、身份证复印件【提供一名（含）以上技术人员具备环保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一名（含）以上运行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废水处理工四级/中级（含）以上职业资格）、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相关人员资料向采购方报备。
4.供应商负责污水处理所需药剂的采购、运输、保管、投放等工作，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5.供应商负责接手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设备的保养、维修。
6.供应商全年全天有人值守，并做好日常记录。
7.供应商应按污水监测项目及频率要求做好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的监测和相关记录。
8.采购人有权监督供应商污水处理站的运行情况，如供应商出现一年中连续2次环保、卫生部门监测不达标，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9.供应商应将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在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报采购人备案。
10.供应商必须妥善维护、使用、保管污水处理设施，保证污水处理主体设备的正常使用。
11.在供应商运营期间，在国家有关法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或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发生变化时，需要添加新设备，供应商应将添加新设备的目的和详细内容及价格以书面形式报采购人，经过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供应商添加新设备及土建的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12.在医院内工作和生活的供应商有关人员，应具备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必要的证件（如身份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人员考试合格证书（污废水处理工）等），并提供相关人员资料向采购人报备。供应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采购人的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的监督与管理，不得影响医院正常工作和生活。如有违反，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工作人员，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另外，供应商所聘请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医疗保险、人身安全等突发伤亡等所产生的一切开支均由供应商负责。
13.由于供应商责任造成污水处理结果不达标而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及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停电、停水等造成的不达标除外）。如采购方因此受到有关部门罚款，罚款由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GoBack]15.供应商负责污水处理的日常记录和清洁工作，供应商须将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的管理规章制度报采购方备案。
16.在供应商运营期间，除日常维护外，对现有设备进行大修以及进行更换时，供应商应提前将详细内容以书面形式报采购方，现有设备大修和报废设备更换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17.在供应商运营期间，污水处理站的建筑物需装修或维修以及池底的构筑物损坏需进行维修，供应商应提前将详细内容以书面形式报采购方，该维修、装修费用均由采购方承担。
18.供应商负责环保、卫生监督等部门及医院各项工作检查中的汇报和答疑，并负责医院等级复审和评级工作中污水处理相关材料的准备。
（二）承包方式及维修保养
1.供应商以“全流程包干有偿服务”模式承接，服务范围涵盖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污水处理站的设备改造、设备维修保养及配件更换、日常运营(含专职人员驻场)、药剂采购投放、污物抽排、粪渣及污泥清理外运、水质自检及环保申报、备案等。
2.维修保养清单（根据医院实际消毒设备调整维保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随时更换损坏的水泵、格栅等设备
	根据实际使用设备完善相应的维修和保养清单，或者更换设备

	2
	每月更换风机和其他设备的机油
	

	3
	每三个月更换风机皮带
	

	4
	每三个月检查污水池内液位控制器清理或更换
	

	5
	每半年检查更换水泵密封及叶轮
	

	6
	每半年检查更换电控开关元件
	

	7
	每半年检查消毒设备清理或更换
	

	8
	每半年检查加药设备计量泵四方向阀及管道阀门清理或更换
	

	9
	每年检查过滤器滤料清理或更换
	

	10
	随时更换损坏的管道阀门
	

	11
	每年检查更换应急处理药剂
	



（三）服务标准及质量保证
1.运营期间确保医院城北院区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的预处理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的C级标准。
2.若前述标准(含《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被国家/地方发布的新版本替代、或行政主管部门(如甲方所在地生态环境局)出台更高要求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监管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临时管控通知、专项整治要求等)，则供应商应自该等更高标准/规范生效之日起按照有关规定时间及时完成技术调整、设备改造、药剂升级等必要措施，确保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完全符合该更高标准/规范要求，其中技术调整、药剂升级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设备改造相关费用由院方承担。
3.若供应商未在有关规定时间内达到更高标准，或逾期整改仍未达标的，视为违约，院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